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易字第1號

原      告  應佳鈺

被      告  李建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附民字第525號），本院於

民國114年3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陸萬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20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五分之四，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合夥經營飲食店，詎料被告於民國112年4月

　　7日下午1時11分許，僅因與伊就飲食店經營事項有所爭執，

竟基於恐嚇之犯意，於臺南市○區○○街000○0號0樓持菜

刀至2樓向伊揮舞出言恐嚇，致伊心生恐懼。嗣後於討論過

程中，被告再度基於恐嚇及漏逸瓦斯氣體致生公共危險之犯

　　意，於同日下午3時許，開啟該址屋內瓦斯桶，現場因而瀰

漫瓦斯味。被告對伊所為上開恐嚇言行，均足使伊心生畏懼

　　，甚且身處瓦斯氣體外溢可能之立即危險，而被告上開行為

　　業經刑事判決有罪在案。伊遭被告二度分別以持刀及開啟瓦

　　斯桶方式恐嚇後，身心受到極大驚嚇，出現易怒、精神緊繃

　　、易受驚嚇、失眠及惡夢等狀況，日常生活受到重大影響，

　　乃至精神科診所就醫，足見伊人格法益受到被告故意不法侵

　　害。為此，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

　　定，求為判命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60萬元，及自刑事附

　　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對刑事判決認定之事實沒有意見（嗣後改稱僅

　　有持刀，並無對原告有比劃的動作）。但兩造為合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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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僅是投資者，原告才是該店的負責人，原告卻認為其只要

　　有來店裡，伊就必須支付其薪水，且被告每日來店裡都只是

　　在打麻將，不幫忙整理餐廳開業事宜，兩造始因此發生爭執

　　；原告雖主張其出現易怒、精神緊繃、易受驚嚇、失眠及惡

　　夢等狀況至精神科診所就醫，然伊認此僅為原告單方陳述，

　　且無法證明與本事件無關。又本件事發後，兩造已有口頭達

　　成和解，範圍包括本件刑案部分，所以原告對伊再提起本件

　　訴訟請求賠償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為：

　㈠被告前與原告商定在位於臺南市○區○○街000○0號合夥開

　　設「小廚房」餐廳，約定由被告出資、原告提供人力，惟因

　　裝潢等開店事宜未能及時完成，致餐廳一直無法開始營業。

　　被告因認原告以向其借錢方式自行充作報酬及未積極分擔合

　　夥事宜，於112年4月7日下午1時11分許，在前開「小廚房」

　　1樓廚房整理物品之際，見原告又在2樓房間內打麻將而未幫

　　忙整理餐廳，心生不滿，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自1樓

廚房取出菜刀1把後，即上2樓對打牌之原告比劃（揮舞），

　　並稱「你若不給我好過，我也不會讓你好過」、「我死都不

　　怕」等語，以此加害生命、身體之事恐嚇原告，致原告因此

　　心生畏懼，嗣經原告配偶即訴外人林宜豊勸阻並報警處理。

　㈡嗣於同日下午3時許，兩造在前開地點一樓商談合夥事宜，

惟過程中復生歧見、爭執再起，而某不詳姓名之原告友人對

　　被告質問「你拿刀子在人家女生頭上比一比然後道歉就沒有

　　事情了嗎？如果我也拿槍在你頭上比一比然後道歉，也一樣

　　沒事嗎」等語，被告明知該處屬於現供人使用之住宅，可預

　　見倘漏逸易燃之瓦斯氣體，稍遇火苗，極可能釀成火災造成

　　現供人使用住宅燒燬之結果，仍基於縱使如此亦不違背其本

　　意之不確定故意，及基於漏逸瓦斯氣體、恐嚇危害安全之犯

　　意，開啟該瓦斯桶之氣閥，使瓦斯氣體漏逸瀰漫於上開處所

　　，致生公共危險，並揚言「不然你們想怎麼樣」，原告見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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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生命、身體安全，嗣由該原告友

　　人將瓦斯氣閥關閉。

　㈢被告上開行為，經原告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並由臺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提起公訴（112年度調偵字第1

　　675號），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庭於113年6月25日以113

　　年度易字第980號刑事判決判被告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

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又犯漏逸瓦

斯氣體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

日。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

　　。未扣案菜刀1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被告不服提起上訴，嗣經本院刑事庭

　　於113年12月25日以113年度上易字第453號刑事判決撤銷原

判決關於被告犯漏逸瓦斯氣體罪所處之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

　　。上開撤銷部分，被告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1,0

　　00元折算1日。其他上訴駁回（即恐嚇危害安全罪部分）。

第2項撤銷改判所處之刑與上訴駁回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

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兩造合夥經營飲食店，以及被告於112年4月7日下

午1時11分許，先因兩人就飲食店經營事項有所爭執，基於

恐嚇之犯意，於臺南市○區○○街000○0號0樓持菜刀至2樓

　　向伊揮舞出言恐嚇，致伊心生恐懼；嗣後於討論過程中，雙

　　方再起爭執，被告再度基於恐嚇及漏逸瓦斯氣體致生公共危

　　險之犯意，於同日下午3時許，開啟該址屋內瓦斯桶，現場

因而瀰漫瓦斯味。被告對伊所為上開恐嚇言行，均足使伊心

生畏懼，且身處瓦斯氣體外溢可能之立即危險，而被告上開

　　行為業經刑事庭判決有罪在案等情，有前開刑事一審及二審

　　判決在卷可稽，並經本院職權調取上開刑事卷宗全卷審認無

　　訛；被告除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改稱其當時僅有持刀，並未對

　　原告有比劃之動作外，對於原告之其餘主張並無爭執（不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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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事項㈠至㈢），是原告上開主張除被告持刀有無比劃動作

　　外之其餘事實，即堪認定。

　㈡至被告嗣辯稱其當時僅有持刀，並未對原告有比劃之動作云

　　云。惟查：

　⒈被告於警詢時供稱：當日我在1樓整理廚房，店內百分之95

的事情都是我完成的，人都有情緒，我被錢逼到了，我花了

20幾萬在店面上，但原告每天都在牌桌上打牌，我當下生氣

　　才從1樓餐桌下拿了1把菜刀，往2樓上去對原告叫囂，我只

有口頭叫囂，當時原告先生在我旁邊，有對原告說「你若不

　　給我好過，我也不會讓你好過」等語（刑案警卷第4、5頁）

　　。核與原告於警詢時指訴情節相符，並與證人即原告之夫林

　　宜豊於警詢、偵查中證述：當天被告口氣很不好，說現在是

　　什麼情形，你若不給我好過，我也不會讓你好過，然後他持

　　著1把菜刀說「我死都不怕」，當時我跟被告說有話不能好

好說嗎？一定要搞成這樣，因為我擋在他們2個中間，所以

被告沒辦法去接近到原告等語（刑案警卷第19頁、偵卷第19

　　頁）大致相符。

　⒉原告於警詢時陳稱：當天被告叫我下樓把話說清楚（我們前

　　一天因為借錢關係，有言語上的不舒服），我覺得應該是被

　　告要上來，而不是我下去1樓，所以我沒有下去1樓。當時被

　　告的女朋友就下去1樓叫他上來，被告上來的時侯我就看到

他手上有拿刀子了。被告手持刀子要我出去講接下來店面要

　　如何處理的事，他說他死都不怕，當下有很多人在現場，大

　　家都叫他好好的講，不要衝動，他說他不是在開玩笑的，接

　　下來我就走進廁所報警，警察就來了。被告手有持刀在那邊

　　比劃，距離我大概5、6公尺，中間站了4個人，因為我老公

有擋在我和他的中間，所以他無法攻擊我，他有作勢要攻擊

　　我，被我老公擋下來。他持刀要我出去講的行為，並且說他

　　死都不怕，以及開瓦斯桶的行為都造成恐嚇等語（刑案警卷

　　第7-8頁）；偵查中則結證稱：雙方因為經營飲食店有發生

爭執，被告在1樓取了1把菜刀到2樓作勢要攻擊我，但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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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在場把我們隔開，被告有拿刀子揮舞等語（刑案偵卷第

　　17頁）。

　⒊經核原告於警詢、偵訊時所述與證人林宜豊於警詢、偵訊時

之證述內容相符，堪認被告確有因不滿原告行止之情緒發作

　　而持刀至2樓對原告叫囂「你若不給我好過，我也不會讓你

好過」、「我死都不怕」等言詞，並經林宜豊將被告與原告

　　隔開無疑；又被告係因情緒失控而持刀上樓，於發表情緒性

　　言詞中，以持刀之手比劃揮舞，亦符一般常情，且縱使被告

　　確實無持刀揮舞之意，然其持刀自1樓移動至2樓，已係持刀

　　變換所在位置，而一般人手持物品移動位置或爬樓梯，手持

　　之物品必然隨身體動作而有所變動位置，自他人觀之，亦與

　　比劃揮舞無異。況由被告持刀自1樓移動至2樓，並對原告叫

　　囂前述言語之客觀事實觀之，已足認將使原告心生恐懼，是

　　被告辯稱其當時僅有持刀，並未對原告有比劃之動作云云，

　　要無可採。

　㈢被告另辯稱本件事發後，兩造已有口頭達成和解，範圍包括

　　本件刑案部分，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賠償並無理由等語；

　　惟查，被告於本院自陳兩造並未簽立原告拋棄權利、不再請

　　求等文字內容之書面（本院卷第33頁），此外，被告就此部

　　分抗辯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是尚難認被告此部分之抗辯

　　為可採。

　㈣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慰藉金之賠償須

　　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

　　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

　　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

　　年台上字第223號裁判意旨參照）。經查，兩造間為合夥人

關係，被告因認原告以向其借錢方式自行充作報酬及未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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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擔合夥事宜，心生不滿而以上開言行先後二次恐嚇原告，

　　原告精神自受有相當之痛苦，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至原

　　告固提出羅信宜精神科診所112年4月25日診斷證明書，主張

　　其因本事件出現易怒、精神緊繃、易受驚嚇、失眠及惡夢之

　　狀況等語，惟依該診斷證明書醫師囑言欄第2點診療過程記

載：個案表示，上述症狀持續約有3週之久，與3週前遭遇被

　　人持利器恐嚇事件有關等語（附民卷第15頁），因此部分僅

　　係原告對醫師所為之表示內容，尚難以此遽認原告有上述症

　　狀與受被告上開恐嚇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爰審酌原告為

　　大學畢業，從事餐飲業（刑案警卷第7頁）；被告為高中畢

業，從事殯葬業（本院卷第32頁），以及兩造111、112年之

財產所得資料等情（置於本院限閱卷），及被告所為恐嚇之

　　行為、言詞及起因、造成原告精神恐懼不安等一切情狀，認

　　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以16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

　　請求，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請求被告應給

付16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

　　月20日（附民卷第1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部分，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

　　，非屬正當，不應准許。

六、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

　　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均認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

　　結果，爰不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瑪玲

　　　　　　　　　

　　　　　　　　　　　　　　　　　　　法　官　黃聖涵

　　　　　　　　　　　　　　　　　　　

　　　　　　　　　　　　　　　　　　　法　官　張家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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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楊宗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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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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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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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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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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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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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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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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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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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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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易字第1號
原      告  應佳鈺
被      告  李建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附民字第525號），本院於
民國114年3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陸萬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20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五分之四，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合夥經營飲食店，詎料被告於民國112年4月
　　7日下午1時11分許，僅因與伊就飲食店經營事項有所爭執，竟基於恐嚇之犯意，於臺南市○區○○街000○0號0樓持菜刀至2樓向伊揮舞出言恐嚇，致伊心生恐懼。嗣後於討論過程中，被告再度基於恐嚇及漏逸瓦斯氣體致生公共危險之犯
　　意，於同日下午3時許，開啟該址屋內瓦斯桶，現場因而瀰漫瓦斯味。被告對伊所為上開恐嚇言行，均足使伊心生畏懼
　　，甚且身處瓦斯氣體外溢可能之立即危險，而被告上開行為
　　業經刑事判決有罪在案。伊遭被告二度分別以持刀及開啟瓦
　　斯桶方式恐嚇後，身心受到極大驚嚇，出現易怒、精神緊繃
　　、易受驚嚇、失眠及惡夢等狀況，日常生活受到重大影響，
　　乃至精神科診所就醫，足見伊人格法益受到被告故意不法侵
　　害。為此，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
　　定，求為判命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60萬元，及自刑事附
　　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對刑事判決認定之事實沒有意見（嗣後改稱僅
　　有持刀，並無對原告有比劃的動作）。但兩造為合夥關係，
　　伊僅是投資者，原告才是該店的負責人，原告卻認為其只要
　　有來店裡，伊就必須支付其薪水，且被告每日來店裡都只是
　　在打麻將，不幫忙整理餐廳開業事宜，兩造始因此發生爭執
　　；原告雖主張其出現易怒、精神緊繃、易受驚嚇、失眠及惡
　　夢等狀況至精神科診所就醫，然伊認此僅為原告單方陳述，
　　且無法證明與本事件無關。又本件事發後，兩造已有口頭達
　　成和解，範圍包括本件刑案部分，所以原告對伊再提起本件
　　訴訟請求賠償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為：
　㈠被告前與原告商定在位於臺南市○區○○街000○0號合夥開
　　設「小廚房」餐廳，約定由被告出資、原告提供人力，惟因
　　裝潢等開店事宜未能及時完成，致餐廳一直無法開始營業。
　　被告因認原告以向其借錢方式自行充作報酬及未積極分擔合
　　夥事宜，於112年4月7日下午1時11分許，在前開「小廚房」
　　1樓廚房整理物品之際，見原告又在2樓房間內打麻將而未幫
　　忙整理餐廳，心生不滿，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自1樓廚房取出菜刀1把後，即上2樓對打牌之原告比劃（揮舞），
　　並稱「你若不給我好過，我也不會讓你好過」、「我死都不
　　怕」等語，以此加害生命、身體之事恐嚇原告，致原告因此
　　心生畏懼，嗣經原告配偶即訴外人林宜豊勸阻並報警處理。
　㈡嗣於同日下午3時許，兩造在前開地點一樓商談合夥事宜，惟過程中復生歧見、爭執再起，而某不詳姓名之原告友人對
　　被告質問「你拿刀子在人家女生頭上比一比然後道歉就沒有
　　事情了嗎？如果我也拿槍在你頭上比一比然後道歉，也一樣
　　沒事嗎」等語，被告明知該處屬於現供人使用之住宅，可預
　　見倘漏逸易燃之瓦斯氣體，稍遇火苗，極可能釀成火災造成
　　現供人使用住宅燒燬之結果，仍基於縱使如此亦不違背其本
　　意之不確定故意，及基於漏逸瓦斯氣體、恐嚇危害安全之犯
　　意，開啟該瓦斯桶之氣閥，使瓦斯氣體漏逸瀰漫於上開處所
　　，致生公共危險，並揚言「不然你們想怎麼樣」，原告見狀
　　因而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生命、身體安全，嗣由該原告友
　　人將瓦斯氣閥關閉。
　㈢被告上開行為，經原告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並由臺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提起公訴（112年度調偵字第1
　　675號），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庭於113年6月25日以113
　　年度易字第980號刑事判決判被告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又犯漏逸瓦斯氣體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
　　。未扣案菜刀1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被告不服提起上訴，嗣經本院刑事庭
　　於113年12月25日以113年度上易字第453號刑事判決撤銷原判決關於被告犯漏逸瓦斯氣體罪所處之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
　　。上開撤銷部分，被告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1,0
　　00元折算1日。其他上訴駁回（即恐嚇危害安全罪部分）。第2項撤銷改判所處之刑與上訴駁回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兩造合夥經營飲食店，以及被告於112年4月7日下午1時11分許，先因兩人就飲食店經營事項有所爭執，基於恐嚇之犯意，於臺南市○區○○街000○0號0樓持菜刀至2樓
　　向伊揮舞出言恐嚇，致伊心生恐懼；嗣後於討論過程中，雙
　　方再起爭執，被告再度基於恐嚇及漏逸瓦斯氣體致生公共危
　　險之犯意，於同日下午3時許，開啟該址屋內瓦斯桶，現場因而瀰漫瓦斯味。被告對伊所為上開恐嚇言行，均足使伊心生畏懼，且身處瓦斯氣體外溢可能之立即危險，而被告上開
　　行為業經刑事庭判決有罪在案等情，有前開刑事一審及二審
　　判決在卷可稽，並經本院職權調取上開刑事卷宗全卷審認無
　　訛；被告除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改稱其當時僅有持刀，並未對
　　原告有比劃之動作外，對於原告之其餘主張並無爭執（不爭
　　執事項㈠至㈢），是原告上開主張除被告持刀有無比劃動作
　　外之其餘事實，即堪認定。
　㈡至被告嗣辯稱其當時僅有持刀，並未對原告有比劃之動作云
　　云。惟查：
　⒈被告於警詢時供稱：當日我在1樓整理廚房，店內百分之95的事情都是我完成的，人都有情緒，我被錢逼到了，我花了20幾萬在店面上，但原告每天都在牌桌上打牌，我當下生氣
　　才從1樓餐桌下拿了1把菜刀，往2樓上去對原告叫囂，我只有口頭叫囂，當時原告先生在我旁邊，有對原告說「你若不
　　給我好過，我也不會讓你好過」等語（刑案警卷第4、5頁）
　　。核與原告於警詢時指訴情節相符，並與證人即原告之夫林
　　宜豊於警詢、偵查中證述：當天被告口氣很不好，說現在是
　　什麼情形，你若不給我好過，我也不會讓你好過，然後他持
　　著1把菜刀說「我死都不怕」，當時我跟被告說有話不能好好說嗎？一定要搞成這樣，因為我擋在他們2個中間，所以被告沒辦法去接近到原告等語（刑案警卷第19頁、偵卷第19
　　頁）大致相符。
　⒉原告於警詢時陳稱：當天被告叫我下樓把話說清楚（我們前
　　一天因為借錢關係，有言語上的不舒服），我覺得應該是被
　　告要上來，而不是我下去1樓，所以我沒有下去1樓。當時被
　　告的女朋友就下去1樓叫他上來，被告上來的時侯我就看到他手上有拿刀子了。被告手持刀子要我出去講接下來店面要
　　如何處理的事，他說他死都不怕，當下有很多人在現場，大
　　家都叫他好好的講，不要衝動，他說他不是在開玩笑的，接
　　下來我就走進廁所報警，警察就來了。被告手有持刀在那邊
　　比劃，距離我大概5、6公尺，中間站了4個人，因為我老公有擋在我和他的中間，所以他無法攻擊我，他有作勢要攻擊
　　我，被我老公擋下來。他持刀要我出去講的行為，並且說他
　　死都不怕，以及開瓦斯桶的行為都造成恐嚇等語（刑案警卷
　　第7-8頁）；偵查中則結證稱：雙方因為經營飲食店有發生爭執，被告在1樓取了1把菜刀到2樓作勢要攻擊我，但有其他人在場把我們隔開，被告有拿刀子揮舞等語（刑案偵卷第
　　17頁）。
　⒊經核原告於警詢、偵訊時所述與證人林宜豊於警詢、偵訊時之證述內容相符，堪認被告確有因不滿原告行止之情緒發作
　　而持刀至2樓對原告叫囂「你若不給我好過，我也不會讓你好過」、「我死都不怕」等言詞，並經林宜豊將被告與原告
　　隔開無疑；又被告係因情緒失控而持刀上樓，於發表情緒性
　　言詞中，以持刀之手比劃揮舞，亦符一般常情，且縱使被告
　　確實無持刀揮舞之意，然其持刀自1樓移動至2樓，已係持刀
　　變換所在位置，而一般人手持物品移動位置或爬樓梯，手持
　　之物品必然隨身體動作而有所變動位置，自他人觀之，亦與
　　比劃揮舞無異。況由被告持刀自1樓移動至2樓，並對原告叫
　　囂前述言語之客觀事實觀之，已足認將使原告心生恐懼，是
　　被告辯稱其當時僅有持刀，並未對原告有比劃之動作云云，
　　要無可採。
　㈢被告另辯稱本件事發後，兩造已有口頭達成和解，範圍包括
　　本件刑案部分，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賠償並無理由等語；
　　惟查，被告於本院自陳兩造並未簽立原告拋棄權利、不再請
　　求等文字內容之書面（本院卷第33頁），此外，被告就此部
　　分抗辯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是尚難認被告此部分之抗辯
　　為可採。
　㈣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慰藉金之賠償須
　　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
　　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
　　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
　　年台上字第223號裁判意旨參照）。經查，兩造間為合夥人關係，被告因認原告以向其借錢方式自行充作報酬及未積極
　　分擔合夥事宜，心生不滿而以上開言行先後二次恐嚇原告，
　　原告精神自受有相當之痛苦，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至原
　　告固提出羅信宜精神科診所112年4月25日診斷證明書，主張
　　其因本事件出現易怒、精神緊繃、易受驚嚇、失眠及惡夢之
　　狀況等語，惟依該診斷證明書醫師囑言欄第2點診療過程記載：個案表示，上述症狀持續約有3週之久，與3週前遭遇被
　　人持利器恐嚇事件有關等語（附民卷第15頁），因此部分僅
　　係原告對醫師所為之表示內容，尚難以此遽認原告有上述症
　　狀與受被告上開恐嚇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爰審酌原告為
　　大學畢業，從事餐飲業（刑案警卷第7頁）；被告為高中畢業，從事殯葬業（本院卷第32頁），以及兩造111、112年之財產所得資料等情（置於本院限閱卷），及被告所為恐嚇之
　　行為、言詞及起因、造成原告精神恐懼不安等一切情狀，認
　　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以16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
　　請求，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16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
　　月20日（附民卷第1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部分，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
　　，非屬正當，不應准許。
六、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
　　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均認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
　　結果，爰不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瑪玲
　　　　　　　　　
　　　　　　　　　　　　　　　　　　　法　官　黃聖涵
　　　　　　　　　　　　　　　　　　　
　　　　　　　　　　　　　　　　　　　法　官　張家瑛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楊宗倫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易字第1號
原      告  應佳鈺
被      告  李建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附民字第525號），本院於
民國114年3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陸萬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20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五分之四，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合夥經營飲食店，詎料被告於民國112年4月
　　7日下午1時11分許，僅因與伊就飲食店經營事項有所爭執，
    竟基於恐嚇之犯意，於臺南市○區○○街000○0號0樓持菜刀至2
    樓向伊揮舞出言恐嚇，致伊心生恐懼。嗣後於討論過程中，
    被告再度基於恐嚇及漏逸瓦斯氣體致生公共危險之犯
　　意，於同日下午3時許，開啟該址屋內瓦斯桶，現場因而瀰
    漫瓦斯味。被告對伊所為上開恐嚇言行，均足使伊心生畏懼
　　，甚且身處瓦斯氣體外溢可能之立即危險，而被告上開行為
　　業經刑事判決有罪在案。伊遭被告二度分別以持刀及開啟瓦
　　斯桶方式恐嚇後，身心受到極大驚嚇，出現易怒、精神緊繃
　　、易受驚嚇、失眠及惡夢等狀況，日常生活受到重大影響，
　　乃至精神科診所就醫，足見伊人格法益受到被告故意不法侵
　　害。為此，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
　　定，求為判命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60萬元，及自刑事附
　　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對刑事判決認定之事實沒有意見（嗣後改稱僅
　　有持刀，並無對原告有比劃的動作）。但兩造為合夥關係，
　　伊僅是投資者，原告才是該店的負責人，原告卻認為其只要
　　有來店裡，伊就必須支付其薪水，且被告每日來店裡都只是
　　在打麻將，不幫忙整理餐廳開業事宜，兩造始因此發生爭執
　　；原告雖主張其出現易怒、精神緊繃、易受驚嚇、失眠及惡
　　夢等狀況至精神科診所就醫，然伊認此僅為原告單方陳述，
　　且無法證明與本事件無關。又本件事發後，兩造已有口頭達
　　成和解，範圍包括本件刑案部分，所以原告對伊再提起本件
　　訴訟請求賠償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為：
　㈠被告前與原告商定在位於臺南市○區○○街000○0號合夥開
　　設「小廚房」餐廳，約定由被告出資、原告提供人力，惟因
　　裝潢等開店事宜未能及時完成，致餐廳一直無法開始營業。
　　被告因認原告以向其借錢方式自行充作報酬及未積極分擔合
　　夥事宜，於112年4月7日下午1時11分許，在前開「小廚房」
　　1樓廚房整理物品之際，見原告又在2樓房間內打麻將而未幫
　　忙整理餐廳，心生不滿，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自1樓
    廚房取出菜刀1把後，即上2樓對打牌之原告比劃（揮舞），
　　並稱「你若不給我好過，我也不會讓你好過」、「我死都不
　　怕」等語，以此加害生命、身體之事恐嚇原告，致原告因此
　　心生畏懼，嗣經原告配偶即訴外人林宜豊勸阻並報警處理。
　㈡嗣於同日下午3時許，兩造在前開地點一樓商談合夥事宜，惟
    過程中復生歧見、爭執再起，而某不詳姓名之原告友人對
　　被告質問「你拿刀子在人家女生頭上比一比然後道歉就沒有
　　事情了嗎？如果我也拿槍在你頭上比一比然後道歉，也一樣
　　沒事嗎」等語，被告明知該處屬於現供人使用之住宅，可預
　　見倘漏逸易燃之瓦斯氣體，稍遇火苗，極可能釀成火災造成
　　現供人使用住宅燒燬之結果，仍基於縱使如此亦不違背其本
　　意之不確定故意，及基於漏逸瓦斯氣體、恐嚇危害安全之犯
　　意，開啟該瓦斯桶之氣閥，使瓦斯氣體漏逸瀰漫於上開處所
　　，致生公共危險，並揚言「不然你們想怎麼樣」，原告見狀
　　因而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生命、身體安全，嗣由該原告友
　　人將瓦斯氣閥關閉。
　㈢被告上開行為，經原告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並由臺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提起公訴（112年度調偵字第1
　　675號），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庭於113年6月25日以113
　　年度易字第980號刑事判決判被告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
    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又犯漏逸瓦
    斯氣體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
    日。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
　　。未扣案菜刀1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被告不服提起上訴，嗣經本院刑事庭
　　於113年12月25日以113年度上易字第453號刑事判決撤銷原
    判決關於被告犯漏逸瓦斯氣體罪所處之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
　　。上開撤銷部分，被告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1,0
　　00元折算1日。其他上訴駁回（即恐嚇危害安全罪部分）。
    第2項撤銷改判所處之刑與上訴駁回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
    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兩造合夥經營飲食店，以及被告於112年4月7日下午
    1時11分許，先因兩人就飲食店經營事項有所爭執，基於恐
    嚇之犯意，於臺南市○區○○街000○0號0樓持菜刀至2樓
　　向伊揮舞出言恐嚇，致伊心生恐懼；嗣後於討論過程中，雙
　　方再起爭執，被告再度基於恐嚇及漏逸瓦斯氣體致生公共危
　　險之犯意，於同日下午3時許，開啟該址屋內瓦斯桶，現場
    因而瀰漫瓦斯味。被告對伊所為上開恐嚇言行，均足使伊心
    生畏懼，且身處瓦斯氣體外溢可能之立即危險，而被告上開
　　行為業經刑事庭判決有罪在案等情，有前開刑事一審及二審
　　判決在卷可稽，並經本院職權調取上開刑事卷宗全卷審認無
　　訛；被告除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改稱其當時僅有持刀，並未對
　　原告有比劃之動作外，對於原告之其餘主張並無爭執（不爭
　　執事項㈠至㈢），是原告上開主張除被告持刀有無比劃動作
　　外之其餘事實，即堪認定。
　㈡至被告嗣辯稱其當時僅有持刀，並未對原告有比劃之動作云
　　云。惟查：
　⒈被告於警詢時供稱：當日我在1樓整理廚房，店內百分之95的
    事情都是我完成的，人都有情緒，我被錢逼到了，我花了20
    幾萬在店面上，但原告每天都在牌桌上打牌，我當下生氣
　　才從1樓餐桌下拿了1把菜刀，往2樓上去對原告叫囂，我只
    有口頭叫囂，當時原告先生在我旁邊，有對原告說「你若不
　　給我好過，我也不會讓你好過」等語（刑案警卷第4、5頁）
　　。核與原告於警詢時指訴情節相符，並與證人即原告之夫林
　　宜豊於警詢、偵查中證述：當天被告口氣很不好，說現在是
　　什麼情形，你若不給我好過，我也不會讓你好過，然後他持
　　著1把菜刀說「我死都不怕」，當時我跟被告說有話不能好
    好說嗎？一定要搞成這樣，因為我擋在他們2個中間，所以
    被告沒辦法去接近到原告等語（刑案警卷第19頁、偵卷第19
　　頁）大致相符。
　⒉原告於警詢時陳稱：當天被告叫我下樓把話說清楚（我們前
　　一天因為借錢關係，有言語上的不舒服），我覺得應該是被
　　告要上來，而不是我下去1樓，所以我沒有下去1樓。當時被
　　告的女朋友就下去1樓叫他上來，被告上來的時侯我就看到
    他手上有拿刀子了。被告手持刀子要我出去講接下來店面要
　　如何處理的事，他說他死都不怕，當下有很多人在現場，大
　　家都叫他好好的講，不要衝動，他說他不是在開玩笑的，接
　　下來我就走進廁所報警，警察就來了。被告手有持刀在那邊
　　比劃，距離我大概5、6公尺，中間站了4個人，因為我老公
    有擋在我和他的中間，所以他無法攻擊我，他有作勢要攻擊
　　我，被我老公擋下來。他持刀要我出去講的行為，並且說他
　　死都不怕，以及開瓦斯桶的行為都造成恐嚇等語（刑案警卷
　　第7-8頁）；偵查中則結證稱：雙方因為經營飲食店有發生
    爭執，被告在1樓取了1把菜刀到2樓作勢要攻擊我，但有其
    他人在場把我們隔開，被告有拿刀子揮舞等語（刑案偵卷第
　　17頁）。
　⒊經核原告於警詢、偵訊時所述與證人林宜豊於警詢、偵訊時
    之證述內容相符，堪認被告確有因不滿原告行止之情緒發作
　　而持刀至2樓對原告叫囂「你若不給我好過，我也不會讓你
    好過」、「我死都不怕」等言詞，並經林宜豊將被告與原告
　　隔開無疑；又被告係因情緒失控而持刀上樓，於發表情緒性
　　言詞中，以持刀之手比劃揮舞，亦符一般常情，且縱使被告
　　確實無持刀揮舞之意，然其持刀自1樓移動至2樓，已係持刀
　　變換所在位置，而一般人手持物品移動位置或爬樓梯，手持
　　之物品必然隨身體動作而有所變動位置，自他人觀之，亦與
　　比劃揮舞無異。況由被告持刀自1樓移動至2樓，並對原告叫
　　囂前述言語之客觀事實觀之，已足認將使原告心生恐懼，是
　　被告辯稱其當時僅有持刀，並未對原告有比劃之動作云云，
　　要無可採。
　㈢被告另辯稱本件事發後，兩造已有口頭達成和解，範圍包括
　　本件刑案部分，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賠償並無理由等語；
　　惟查，被告於本院自陳兩造並未簽立原告拋棄權利、不再請
　　求等文字內容之書面（本院卷第33頁），此外，被告就此部
　　分抗辯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是尚難認被告此部分之抗辯
　　為可採。
　㈣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慰藉金之賠償須
　　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
　　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
　　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
　　年台上字第223號裁判意旨參照）。經查，兩造間為合夥人
    關係，被告因認原告以向其借錢方式自行充作報酬及未積極
　　分擔合夥事宜，心生不滿而以上開言行先後二次恐嚇原告，
　　原告精神自受有相當之痛苦，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至原
　　告固提出羅信宜精神科診所112年4月25日診斷證明書，主張
　　其因本事件出現易怒、精神緊繃、易受驚嚇、失眠及惡夢之
　　狀況等語，惟依該診斷證明書醫師囑言欄第2點診療過程記
    載：個案表示，上述症狀持續約有3週之久，與3週前遭遇被
　　人持利器恐嚇事件有關等語（附民卷第15頁），因此部分僅
　　係原告對醫師所為之表示內容，尚難以此遽認原告有上述症
　　狀與受被告上開恐嚇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爰審酌原告為
　　大學畢業，從事餐飲業（刑案警卷第7頁）；被告為高中畢
    業，從事殯葬業（本院卷第32頁），以及兩造111、112年之
    財產所得資料等情（置於本院限閱卷），及被告所為恐嚇之
　　行為、言詞及起因、造成原告精神恐懼不安等一切情狀，認
　　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以16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
　　請求，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請求被告應給
    付16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
　　月20日（附民卷第1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部分，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
　　，非屬正當，不應准許。
六、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
　　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均認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
　　結果，爰不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瑪玲
　　　　　　　　　
　　　　　　　　　　　　　　　　　　　法　官　黃聖涵
　　　　　　　　　　　　　　　　　　　
　　　　　　　　　　　　　　　　　　　法　官　張家瑛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楊宗倫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易字第1號
原      告  應佳鈺
被      告  李建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附民字第525號），本院於
民國114年3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陸萬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20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五分之四，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合夥經營飲食店，詎料被告於民國112年4月
　　7日下午1時11分許，僅因與伊就飲食店經營事項有所爭執，竟基於恐嚇之犯意，於臺南市○區○○街000○0號0樓持菜刀至2樓向伊揮舞出言恐嚇，致伊心生恐懼。嗣後於討論過程中，被告再度基於恐嚇及漏逸瓦斯氣體致生公共危險之犯
　　意，於同日下午3時許，開啟該址屋內瓦斯桶，現場因而瀰漫瓦斯味。被告對伊所為上開恐嚇言行，均足使伊心生畏懼
　　，甚且身處瓦斯氣體外溢可能之立即危險，而被告上開行為
　　業經刑事判決有罪在案。伊遭被告二度分別以持刀及開啟瓦
　　斯桶方式恐嚇後，身心受到極大驚嚇，出現易怒、精神緊繃
　　、易受驚嚇、失眠及惡夢等狀況，日常生活受到重大影響，
　　乃至精神科診所就醫，足見伊人格法益受到被告故意不法侵
　　害。為此，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
　　定，求為判命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60萬元，及自刑事附
　　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對刑事判決認定之事實沒有意見（嗣後改稱僅
　　有持刀，並無對原告有比劃的動作）。但兩造為合夥關係，
　　伊僅是投資者，原告才是該店的負責人，原告卻認為其只要
　　有來店裡，伊就必須支付其薪水，且被告每日來店裡都只是
　　在打麻將，不幫忙整理餐廳開業事宜，兩造始因此發生爭執
　　；原告雖主張其出現易怒、精神緊繃、易受驚嚇、失眠及惡
　　夢等狀況至精神科診所就醫，然伊認此僅為原告單方陳述，
　　且無法證明與本事件無關。又本件事發後，兩造已有口頭達
　　成和解，範圍包括本件刑案部分，所以原告對伊再提起本件
　　訴訟請求賠償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為：
　㈠被告前與原告商定在位於臺南市○區○○街000○0號合夥開
　　設「小廚房」餐廳，約定由被告出資、原告提供人力，惟因
　　裝潢等開店事宜未能及時完成，致餐廳一直無法開始營業。
　　被告因認原告以向其借錢方式自行充作報酬及未積極分擔合
　　夥事宜，於112年4月7日下午1時11分許，在前開「小廚房」
　　1樓廚房整理物品之際，見原告又在2樓房間內打麻將而未幫
　　忙整理餐廳，心生不滿，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自1樓廚房取出菜刀1把後，即上2樓對打牌之原告比劃（揮舞），
　　並稱「你若不給我好過，我也不會讓你好過」、「我死都不
　　怕」等語，以此加害生命、身體之事恐嚇原告，致原告因此
　　心生畏懼，嗣經原告配偶即訴外人林宜豊勸阻並報警處理。
　㈡嗣於同日下午3時許，兩造在前開地點一樓商談合夥事宜，惟過程中復生歧見、爭執再起，而某不詳姓名之原告友人對
　　被告質問「你拿刀子在人家女生頭上比一比然後道歉就沒有
　　事情了嗎？如果我也拿槍在你頭上比一比然後道歉，也一樣
　　沒事嗎」等語，被告明知該處屬於現供人使用之住宅，可預
　　見倘漏逸易燃之瓦斯氣體，稍遇火苗，極可能釀成火災造成
　　現供人使用住宅燒燬之結果，仍基於縱使如此亦不違背其本
　　意之不確定故意，及基於漏逸瓦斯氣體、恐嚇危害安全之犯
　　意，開啟該瓦斯桶之氣閥，使瓦斯氣體漏逸瀰漫於上開處所
　　，致生公共危險，並揚言「不然你們想怎麼樣」，原告見狀
　　因而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生命、身體安全，嗣由該原告友
　　人將瓦斯氣閥關閉。
　㈢被告上開行為，經原告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並由臺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提起公訴（112年度調偵字第1
　　675號），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庭於113年6月25日以113
　　年度易字第980號刑事判決判被告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又犯漏逸瓦斯氣體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
　　。未扣案菜刀1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被告不服提起上訴，嗣經本院刑事庭
　　於113年12月25日以113年度上易字第453號刑事判決撤銷原判決關於被告犯漏逸瓦斯氣體罪所處之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
　　。上開撤銷部分，被告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1,0
　　00元折算1日。其他上訴駁回（即恐嚇危害安全罪部分）。第2項撤銷改判所處之刑與上訴駁回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兩造合夥經營飲食店，以及被告於112年4月7日下午1時11分許，先因兩人就飲食店經營事項有所爭執，基於恐嚇之犯意，於臺南市○區○○街000○0號0樓持菜刀至2樓
　　向伊揮舞出言恐嚇，致伊心生恐懼；嗣後於討論過程中，雙
　　方再起爭執，被告再度基於恐嚇及漏逸瓦斯氣體致生公共危
　　險之犯意，於同日下午3時許，開啟該址屋內瓦斯桶，現場因而瀰漫瓦斯味。被告對伊所為上開恐嚇言行，均足使伊心生畏懼，且身處瓦斯氣體外溢可能之立即危險，而被告上開
　　行為業經刑事庭判決有罪在案等情，有前開刑事一審及二審
　　判決在卷可稽，並經本院職權調取上開刑事卷宗全卷審認無
　　訛；被告除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改稱其當時僅有持刀，並未對
　　原告有比劃之動作外，對於原告之其餘主張並無爭執（不爭
　　執事項㈠至㈢），是原告上開主張除被告持刀有無比劃動作
　　外之其餘事實，即堪認定。
　㈡至被告嗣辯稱其當時僅有持刀，並未對原告有比劃之動作云
　　云。惟查：
　⒈被告於警詢時供稱：當日我在1樓整理廚房，店內百分之95的事情都是我完成的，人都有情緒，我被錢逼到了，我花了20幾萬在店面上，但原告每天都在牌桌上打牌，我當下生氣
　　才從1樓餐桌下拿了1把菜刀，往2樓上去對原告叫囂，我只有口頭叫囂，當時原告先生在我旁邊，有對原告說「你若不
　　給我好過，我也不會讓你好過」等語（刑案警卷第4、5頁）
　　。核與原告於警詢時指訴情節相符，並與證人即原告之夫林
　　宜豊於警詢、偵查中證述：當天被告口氣很不好，說現在是
　　什麼情形，你若不給我好過，我也不會讓你好過，然後他持
　　著1把菜刀說「我死都不怕」，當時我跟被告說有話不能好好說嗎？一定要搞成這樣，因為我擋在他們2個中間，所以被告沒辦法去接近到原告等語（刑案警卷第19頁、偵卷第19
　　頁）大致相符。
　⒉原告於警詢時陳稱：當天被告叫我下樓把話說清楚（我們前
　　一天因為借錢關係，有言語上的不舒服），我覺得應該是被
　　告要上來，而不是我下去1樓，所以我沒有下去1樓。當時被
　　告的女朋友就下去1樓叫他上來，被告上來的時侯我就看到他手上有拿刀子了。被告手持刀子要我出去講接下來店面要
　　如何處理的事，他說他死都不怕，當下有很多人在現場，大
　　家都叫他好好的講，不要衝動，他說他不是在開玩笑的，接
　　下來我就走進廁所報警，警察就來了。被告手有持刀在那邊
　　比劃，距離我大概5、6公尺，中間站了4個人，因為我老公有擋在我和他的中間，所以他無法攻擊我，他有作勢要攻擊
　　我，被我老公擋下來。他持刀要我出去講的行為，並且說他
　　死都不怕，以及開瓦斯桶的行為都造成恐嚇等語（刑案警卷
　　第7-8頁）；偵查中則結證稱：雙方因為經營飲食店有發生爭執，被告在1樓取了1把菜刀到2樓作勢要攻擊我，但有其他人在場把我們隔開，被告有拿刀子揮舞等語（刑案偵卷第
　　17頁）。
　⒊經核原告於警詢、偵訊時所述與證人林宜豊於警詢、偵訊時之證述內容相符，堪認被告確有因不滿原告行止之情緒發作
　　而持刀至2樓對原告叫囂「你若不給我好過，我也不會讓你好過」、「我死都不怕」等言詞，並經林宜豊將被告與原告
　　隔開無疑；又被告係因情緒失控而持刀上樓，於發表情緒性
　　言詞中，以持刀之手比劃揮舞，亦符一般常情，且縱使被告
　　確實無持刀揮舞之意，然其持刀自1樓移動至2樓，已係持刀
　　變換所在位置，而一般人手持物品移動位置或爬樓梯，手持
　　之物品必然隨身體動作而有所變動位置，自他人觀之，亦與
　　比劃揮舞無異。況由被告持刀自1樓移動至2樓，並對原告叫
　　囂前述言語之客觀事實觀之，已足認將使原告心生恐懼，是
　　被告辯稱其當時僅有持刀，並未對原告有比劃之動作云云，
　　要無可採。
　㈢被告另辯稱本件事發後，兩造已有口頭達成和解，範圍包括
　　本件刑案部分，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賠償並無理由等語；
　　惟查，被告於本院自陳兩造並未簽立原告拋棄權利、不再請
　　求等文字內容之書面（本院卷第33頁），此外，被告就此部
　　分抗辯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是尚難認被告此部分之抗辯
　　為可採。
　㈣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
　　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慰藉金之賠償須
　　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
　　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
　　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
　　年台上字第223號裁判意旨參照）。經查，兩造間為合夥人關係，被告因認原告以向其借錢方式自行充作報酬及未積極
　　分擔合夥事宜，心生不滿而以上開言行先後二次恐嚇原告，
　　原告精神自受有相當之痛苦，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至原
　　告固提出羅信宜精神科診所112年4月25日診斷證明書，主張
　　其因本事件出現易怒、精神緊繃、易受驚嚇、失眠及惡夢之
　　狀況等語，惟依該診斷證明書醫師囑言欄第2點診療過程記載：個案表示，上述症狀持續約有3週之久，與3週前遭遇被
　　人持利器恐嚇事件有關等語（附民卷第15頁），因此部分僅
　　係原告對醫師所為之表示內容，尚難以此遽認原告有上述症
　　狀與受被告上開恐嚇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爰審酌原告為
　　大學畢業，從事餐飲業（刑案警卷第7頁）；被告為高中畢業，從事殯葬業（本院卷第32頁），以及兩造111、112年之財產所得資料等情（置於本院限閱卷），及被告所為恐嚇之
　　行為、言詞及起因、造成原告精神恐懼不安等一切情狀，認
　　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精神慰撫金以16萬元為適當，逾此範圍之
　　請求，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16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
　　月20日（附民卷第1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部分，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
　　，非屬正當，不應准許。
六、本件為判決基礎之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
　　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均認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
　　結果，爰不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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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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